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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第1条 规划目的 

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提高殡葬设施服务水平，优化殡葬设施布局，节约土地资源。指导安徽省萧县殡葬设施的建设，加

强该地区的规划建设管理， 为该地区殡葬设施建设提供技术立法依据，受萧县民政局委托特制定本规划。 

第2条 指导思想 

树立科学发展观，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根据萧县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建设新的殡葬设施，提倡“绿色殡葬、低碳殡葬”

的理念，科学合理确定殡葬设施的布局、规模及数量。改造和使用先进的殡葬设施，确定保护土地资源，大力加强乡镇公益性

公墓、骨灰堂建设，引导群众将保留骨灰方式从“入土”转为“入室”，远期实现骨灰处理以节地公墓、骨灰堂、塔陵存放为

主，推广树葬、草坪葬、壁葬等，拓展虚拟网上祭扫，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弘扬先进的殡葬理念和文化，促进社会协调发展。 

第3条 规划原则 

一、统一规划原则 

适应萧县城市现代化建设及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思想观念改变，以及殡葬事业改革的需要，以城市总体规

划为指导，与土地利用规划及其它专项规划相协调。 

二、合理布局原则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殡葬事业全局，合理布局县域殡仪馆和公益性公墓、经营性公墓、骨灰堂等殡葬设施建设，确保殡葬设

施适应城乡建设发展需要，适应人民群众思想观念提高的需要。 

三、节约土地资源原则 

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前提，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凸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贯彻少占地、不占地的原

则，推广骨灰树葬、花坛葬、草坪葬、壁葬等生态葬式，鼓励倡导骨灰寄存或江河等不保留骨灰方式。充分发挥现有殡葬设施

效能，节约土地，保护好城乡风景、森林和人居等生态环境。 

四、适度超前原则 

殡葬设施应当坚持率先发展、科学发展的理念，适应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革新，做好适度超前的规划和建设。 

第4条 规划目标 

一、规划总目标 

至规划期末，全县域各乡镇完成公益性公墓的建设。提倡树葬、草坪葬，全县无非法公墓和乱埋乱葬现象，尽量达到少占

地或不占地的目标。县域公益性公墓建成四季如春，园林式的公墓。适应城乡殡葬改革要求，建立完善的城乡殡仪服务网络，

满足城乡居民文明治丧需求，殡仪服务水平全面提高，实现绿色殡葬，人文殡葬。 

二、各乡镇目标 

至规划末期全县域 23个乡镇为基础，每个乡镇建设一处乡镇级公益性公墓或骨灰堂，根据需要建设 1-2 处村级公益性公

墓。 

对现有乱埋乱葬的坟墓，全部迁移至乡镇公益性公墓中安放，或经营性公墓、骨灰堂安葬。公墓建设管理上档次、达规范。

逐步提高树葬、草坪葬、壁葬的比例，推动殡葬改革不断深化，继续加强殡仪馆和殡仪服务网络建设，与殡仪服务水平和经济

社会发展同步提高，引导城乡居民树立正确的殡葬理念，全面达到殡葬规划总目标的要求。 

第5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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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4、《安徽省村庄布点规划导则（试行）》 

5、《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标准》 

6、《关于全面推进美好乡村建设的决定》 

7、《萧县县城总体规划（2011—2030年）》 

8、《萧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9、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 

10、《安徽省殡葬管理办法》 

11、《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公益性公墓建设管理的通知》 

12、《安徽省农村公益性公墓和骨灰堂建设指南》 

13、《萧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萧县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 

14、《中共宿州市委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基层基本公共服务功能建设的实施意见》（宿发〔2018〕6号） 

15、《宿州市公益性公墓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16、萧县各乡镇总体规划 

17、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技术规范与标准等 

第6条 规划范围 

县域全部行政管辖区范围。包括萧县下辖的 20 个镇和 3 个乡，国土总面积 1853.6 平方公里。 

第7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0—2030年，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展望至 2035年。 

二、城镇化水平预测与村庄体系 

第8条 人口死亡分析 

县域人口构成：根据《萧县县城总体规划（2011-2030 年）》中规划末期(2030 年)县域人口 175 万人，其中县城人口 110 万

人，乡镇人口为 19.2 万人，村庄人口为 25.74 万人。 预测 2035 年萧县县域 174.7 万人，农村人口 43.7 万人。 

人口死亡率：萧县现状人口平均死亡率 5.1‰，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生活质量提高、医疗发展水平等因素，结合人口

结构特点，本次规划人口死亡率将分阶段测算。2021-2025 年按每年 5.1‰进行测算，2026-2035 年按每年 7.0‰进行测算。 

第9条 死亡人数预测 

至 2030 年，萧县穴位需求 9.53 万穴，其中城镇 4.32 万穴，农村 5.23 万穴。至远景 2035 年，萧县穴位需求 15.43 万穴，其

中城镇 9.70 万穴，农村 5.69 万穴。萧县年平均死亡人口 1.03 万人。 

第10条 骨灰安放需求 

综合考虑规划期内累计死亡人数、散坟迁移量、现状设施迁移量、不可预知量和现状公墓余量，规划需新增穴位 28.91万

穴，其中公益性穴位需求 27.49万穴，经营性公墓 1.42万穴。 

 

三、殡葬设施布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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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条 规划建设标准 

一、公益性公墓主要服务于本行政区人口，原则上以行政区划的 23个乡镇为基础，每个乡镇至少规划建设一处为本乡镇服

务的公益性公墓。各乡镇要根据 5.1‰的预测人口死亡率及 20年使用年限，合理确定公益性公墓的建设规模。乡镇公益性公墓

规划面积最多不得超过 50亩，建设实行一次性规划，分期建设，首期规划建设满足 10年使用，可先按 10～15亩标准建设。鼓

励有条件的村或相邻若干行政村，在符合相关规划、墓地选址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的前提下，可联合建设 1座公益性公墓，面

积可在 10亩左右，最大不得超过 15亩。新建公墓应按照不少于规划总容量 30%的比例建设骨灰格位存放设施。 

二、公墓选址要符合城乡发展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优先选择荒山、荒岗、瘠地，严禁占用耕地，涉及征占用林地

的应依法办理林地审批手续。禁止在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水源保护地、风景名胜区等范围内以及国道、省道、县道、铁路两

侧规划建设公墓。 

三、县城建设至少一座公益性公墓，建设面积原则上不得超过 200亩，主要提供骨灰格位安放服务，可以采用骨灰堂（楼、

廊、墙、亭）建筑形式，骨灰存放格位的盒均建筑面积不超过 0.3平方米，单体建筑的骨灰存放数量不超过 2万份。 

四、穴均占地面积按 2平方米测算。单穴占地面积不超过 0.5平方米，双人合葬墓、家族成员合葬墓等葬式的占地面积不

超过 0.8平方米，不立碑或采用卧式碑，采用立式碑的，墓碑高不得超过 0.6米。 

五、着力推行骨灰存放、树葬、花葬、草坪葬、深埋等节地生态葬式,提倡地面不建墓基、地下不建硬质墓穴，墓碑小型化、

微型化，最大限度降低硬化面积。墓区绿化率不得低于规划面积的 40%。公墓要有门楼、名称标识和界线标志，墓地应保持整

洁、清静、肃穆。墓区划分合理，墓位整齐规范，道路安全，排水通畅，消防安全。应当设置集中烧纸和燃放池。 

第12条 殡葬设施选址与规模 

一、殡仪馆布局规划 

1、规划布局原则 

（1）方便群众原则 

贯彻“以人为本”理念，殡仪馆布局应方便群众，为市民提供优质丧葬服务，殡仪馆火化能力满足社会需求，服务半径合

理。 

(2)效益最大化、集约用地化原则 

在火化能力满足社会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整合资源，撤并现状使用率低下的殡仪馆，使火化资源最大利用化，同时集

约利用用地，也可减少殡仪馆用地对周边建设用地使用的影响。 

2、规划布局 

萧县现有殡仪馆 1 处 ，位于龙城镇西岱桥南，占地约 49.85亩，主要为全县域服务。 

二、经营性公墓布局规划 

1、规划布局原则 

（1）总量控制原则 

萧县现有经营性公墓 2座，为萧县天堂公墓、萧县元宝山陵园发展有限公司，予以保留，同时，规划期内不再审批新的经

营性公墓。 

（2）生态、绿色化原则 

规划期内经营性公墓以骨灰寄存为主，占有率 60%以上，树葬、草坪葬、花葬等绿色、生态葬法为辅，占有率 20%以上，减

少传统“石碑方阵”。 

（3）集约用地原则 

控制经营性公墓穴位用地面积，不得超过《安徽省殡葬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4）规范经营原则 

继续执行规划区内无非法经营公墓现象，完善合法经营性公墓各种手续。 

2、规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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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萧县元宝山陵园发展有限公司 

a.规划萧县元宝山陵园发展有限公司保留，总计 112.95 亩。 

b.规划期内逐步完善现状公墓管理所绿化环境，实施绿化更新改造，做到四季长青。 

c.为节约土地资源，因地制宜，对现公墓进行二次开发利用。通过对园区原有树木、花坛、草坪、道路等重新规划改造，

在不消耗任何土地的情况下，推出树葬、花坛葬、草坪葬、路葬等生态节地葬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2）萧县天堂公墓 

萧县天堂公墓位于龙城镇岱湖社区陈沟村，本次规划扩建 12.54亩，占地 42.54亩。 

（3）萧县骨灰堂 

萧县骨灰堂规划位于萧县殡仪馆内，占地 2亩。 

萧县县域经营性公墓规划一览表： 

序号 名称                                                                                                                                                                                                                                                                                                                                                                                                                                                                                                                                                                                                                                                                                                                                                            选址位置 规划面积(亩) 

1 
经营性公墓 

萧县天堂公墓 龙城镇岱湖社区陈沟村 42.54 

 2 萧县元宝山陵园发展有限公司 孙圩孜乡徐里村 112.95 

3 经营性骨灰堂 萧县骨灰堂 萧县殡仪馆院内 2.00 

 

三、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布局规划 

1、规划设想 

以行政区划的 23个乡镇为基础，每个乡镇至少规划建设一处公益性公墓（骨灰堂）。散乱在村（居）的坟墓，逐渐迁移至

规划集中的公益性公墓安放。需要单独建设公益性公墓的行政村，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另选址建设，其规模不得超过乡镇公

益性公墓。若有少数民族聚居的乡镇，根据需要另选址建设少数民族公墓。 

2、划布局原则 

（1）公墓合法化原则 

对萧县县域内公益性公墓、骨灰堂进行清理整顿，逐步撤销未经批准建设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完善各种报批手续。将过

去不规范的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加强管理、整合、逐步规范，其规模保证满足本地居民安放骨灰的需求。 

（2）骨灰寄存为主原则 

依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公益性公墓建设管理的通知》皖政办秘〔2013〕189号，城市公益性公墓主要提供

骨灰格位安放服务，可以采用骨灰堂（楼、廊、墙、亭）建筑形式，骨灰存放格位的盒均建筑面积不超过 0.3平方米；农村公

益性公墓以节地葬为主，规划面积不得超过 50亩，并按照不少于规划总容量 30%的比例建设骨灰格位存放设施。逐步引导骨灰

保存方式“从地下到地上，从有到无”。 

（3）集约用地原则 

有效合并萧县各农村、建制镇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原则上以一个行政村设立 1到 2个规模比较大管理比较规范的公益性

公墓、骨灰堂。 

（4）各镇自行平衡原则 

各个镇区平衡骨灰寄存需求量与骨灰寄存阁位供给量。 

3、规划布局 

萧县县域公益性公墓、骨灰堂规划布局一览表 

乡镇 公墓名称                                                                                                                                                                                                                                                                                                                                                                                                                                                                                                                                                                                                                                                                                                                                                            选址位置 
规划面积

（亩） 
现状用地 

龙城镇 

萧县长山公墓管理服务中

心 
萧县苗山果园场 104.11 

现状用地为特殊用地、果园、农村道

路，现状已占地 69.79 亩 

萧县帽山公墓 龙城镇帽山村，凤虎山林场甲 51.34 现状用地为林地、旱地、设施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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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 

萧县城西公墓 龙城镇帽山村，凤虎山林场甲 151.71 现状用地为林地、旱地、沟渠 

萧县经开区公墓 龙城镇马楼村东北侧 159.45 现状用地为林地 

新庄镇 新庄镇公益性公墓 新庄镇盐店村 12.73 
现状用地为旱地，现状已占地 12.73

亩 

黄口镇 

黄口镇公益性公墓 黄口镇镇南社区 14.46 
现状用地为旱地及特殊用地，现状已

占地 10.86亩 

黄口镇三里楼公益性公墓 黄口镇镇南社区 49.52 现状用地为乔木林地、旱地 

闫集镇 闫集镇公益性公墓 闫集镇刘店行政村 15.53 现状用地为旱地 

杨楼镇 杨楼镇公益性公墓 杨楼镇新廷自然村 8.98 现状用地为乔木林地 

刘套镇 刘套镇公益性公墓 刘套镇常楼村 11.27 
现状用地为特殊用地，现状已占地

11.27亩 

酒店乡 

酒店乡公益性公墓 酒店乡丁庄村 29.34 现状用地为果园 

酒店乡骨灰堂 酒店乡和谐行政村 1.00 现状用地为乡旧卫生室 

圣泉镇 圣泉镇公益性公墓 圣泉镇王山村 50.34 
现状用地为特殊用地、其他林地。现

状已占地 12.45亩 

大屯镇 大屯镇公益性公墓 大屯镇张楼村 21.43 现状用地为设施农用地 

赵庄镇 赵庄镇公益性公墓 赵庄镇大孙庄自然村 18.39 现状用地为林地 

杜楼镇 

杜楼镇公益性公墓 杜楼镇孟窑村 50.13 现状用地为草地、林地、旱地 

杜楼镇骨灰堂 杜楼镇彭村行政村所里自然村 7.00 - 

白土镇 白土镇公益性公墓 白土镇欧盘村 49.82 
现状用地为其他林地、乔木林地、旱

地、其他草地、农村道路 

官桥镇 官桥镇公益性公墓 官桥镇吴集村 32.16 

现状用地为其他草地、乔木林地、旱

地、果园、农村道路，现状已占地 6.08

亩 

张庄寨镇 

张庄寨镇公益性公墓 张庄寨镇寿楼自然村 4.16 
现状用地为特殊用地，现状已占地

3.29亩 

张庄寨镇骨灰堂 张庄寨镇众姓庄村 2.80 现状已建 

王寨镇 王寨镇公益性公墓 王寨镇吴丛自然村 40.41 
现状用地为特殊用地及旱地，现状已

占地 10.23亩 

丁里镇 丁里镇公益性公墓 丁里镇许堂村 45.11 
现状用地为草地及特殊用地。现状已

占地 1.96亩 

永堌镇 永堌镇公益性公墓 永堌镇胜利村 51.41 
现状用地为草地、特殊用地及裸岩石，

现状已占地 2.31 亩 

庄里镇 庄里镇公益性公墓 庄里镇尤庄自然村 31.32 
现状用地为旱地、特殊用地及果园，

现状已占地 4.87 亩 

石林乡 石林乡公益性公墓 石林乡谢楼自然村 39.30 现状用地为旱地 

祖楼镇 祖楼镇公益性公墓 祖楼镇王楼村 18.75 现状用地为旱地及乔木林地 

孙圩孜乡 孙圩孜乡公益性公墓 孙圩孜乡徐里村 19.57 
现状用地为交通服务场站用地、特殊

用地及林地，现状已占地 6.79亩 

青龙镇 青龙镇公益性公墓 青龙镇青龙集村 19.51 现状用地为旱地及设施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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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井镇 

马井镇公益性公墓 

马井镇马井村 9.87 现状为旱地 

马井镇黄楼村 16.41 现状为乔木林地、坑塘水面 

马井镇骨灰堂 马井镇权楼行政村 16.08 现状为废旧小学 

由上表可知，经本轮规划，萧县全域公益性公墓（骨灰堂）用地面积 1174.38 亩。 

四、树葬、草坪葬等规划 

树葬、花坛葬、草坪葬是一种不占地的生态葬法，应大力提倡树葬、花坛葬、草坪葬等绿色葬法。各保留经营性公墓和规

划新建的经营性公墓近期应实行树葬、花坛葬、草坪葬等生态葬式改革，要适当划出一定区域作为树葬、草坪葬、花坛葬示范

区。 

第13条 公墓规模与乡镇人口汇总 

一、 死亡人口与所需墓地用地规模预测 

萧县全县至 2035年，需要新增公墓用地 867.03亩，合计 57.80公顷，各乡镇用地新增需求见下表。 

萧县各乡镇公墓新增规模需求统计表 

序号 乡镇 规划用地总需求（m2） 规划用地总需求（亩） 

1 龙城镇 38804.00  58.20  

2 黄口镇 39888.00  59.80  

3 杨楼镇 29817.33  44.70  

4 闫集镇 18564.67  27.80  

5 新庄镇 46389.00  69.60  

6 刘套镇 17296.00  25.90  

7 马井镇 34458.00  51.70  

8 赵庄镇 20138.00  30.20  

9 杜楼镇 37428.00  56.10  

10 丁里镇 17282.00  25.90  

11 王寨镇 35516.00  53.30  

12 祖楼镇 8722.00  13.10  

13 青龙镇 -3606.00  -5.40  

14 张庄寨镇 40084.00  60.10  

15 永堌镇 22284.00  33.40  

16 白土镇 35042.00  52.60  

17 官桥镇 10912.00  16.40  

18 大屯镇 17027.33  25.50  

19 圣泉镇 54500.00  81.80  

20 酒店乡 31596.00  47.40  

21 孙圩孜乡 1495.00  2.20  

22 庄里镇 11280.00  16.90  

23 石林乡 13316.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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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全县 578233.33  867.20  

 

二、殡葬设施统计与选址规模 

1、经营性公墓（骨灰堂）规模与规划引导 

本次规划保留经营性公墓 2处，经营性骨灰堂 1处，占地共计 157.49亩，合 10.50公顷。 

萧县经营性公墓（骨灰堂）规划统计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所属乡镇 
现状批复/ 

立项面积（亩） 

已使用面积 

（亩） 

规划面积 

（亩） 
建设引导措施 

经营性公墓 萧县天堂公墓 龙城镇 37.47 — 42.54 扩建 

经营性公墓 萧县元宝山陵园发展有限公司 孙圩孜乡 120.00 — 112.95 保留 

经营性骨灰堂 萧县骨灰堂 萧县殡仪馆内 — — 2.00 保留 

合计 157.47 — 157.49 — 

2、公益性公墓（骨灰堂）规模与规划引导 

本次规划公益性公墓、骨灰堂总计 32 处，其中保留 11 处（其中新庄镇公益性公墓远期迁并），扩建 9 处，新建 12 处。占

地共计 1153.41亩，合 76.89公顷。 

萧县公益性公墓（骨灰堂）规划统计表 

序号 名称 选址位置 规划面积（亩） 新增规模（亩） 措施 

1 张庄寨镇骨灰堂 张庄寨镇众姓庄村 2.80 0 保留 

2 酒店乡骨灰堂 酒店乡和谐行政村潘安楼自然村 1.00 1.00 新建 

3 马井镇骨灰堂 马井镇权楼行政村 16.08 0 保留 

4 杜楼镇骨灰堂 杜楼镇彭村行政村所里自然村 7.00 0 保留 

5 萧县长山公墓管理服务中心 萧县苗山果园场 104.11 34.32 扩建 

6 萧县帽山公墓 龙城镇帽山村，凤虎山林场甲 51.34 51.34 新建 

7 萧县城西公墓 龙城镇帽山村，凤虎山林场甲 151.71 151.71 新建 

8 萧县经开区公墓 龙城镇马楼村东北侧 159.45 159.45 新建 

9 新庄镇公益性公墓 新庄镇盐店村 12.73 0 迁并 

10 黄口镇公益性公墓 黄口镇镇南社区 14.46 3.60 扩建 

11 黄口镇三里楼公益性公墓 黄口镇镇南社区 49.52 49.52 新建 

12 闫集镇公益性公墓 闫集镇刘店行政村 15.53 0 保留 

13 杨楼镇公益性公墓 杨楼镇新廷自然村 8.98 0 保留 

14 刘套镇公益性公墓 刘套镇常楼村 11.27 0 保留 

15 酒店乡公益性公墓 酒店乡丁庄村 29.34 29.34 新建 

16 圣泉镇公益性公墓 圣泉镇王山村 50.34 37.89 扩建 

17 大屯镇公益性公墓 大屯镇张楼村 21.43 0 保留 

18 赵庄镇公益性公墓 赵庄镇大孙庄自然村 18.39 0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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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杜楼镇公益性公墓 杜楼镇车孟窑村 50.13 50.13 新建 

20 白土镇公益性公墓 白土镇欧盘村 49.82 49.82 新建 

21 官桥镇公益性公墓 官桥镇吴集村 32.16 32.16 新建 

22 张庄寨镇公益性公墓 张庄寨镇寿楼自然村 4.16 0.87 扩建 

23 王寨镇公益性公墓 王寨镇吴丛自然村 40.41 30.18 扩建 

24 丁里镇公益性公墓 丁里镇许堂村 45.11 43.15 扩建 

25 永堌镇公益性公墓 永堌镇胜利村 51.41 49.10 扩建 

26 庄里镇公益性公墓 庄里镇尤庄自然村 31.32 26.45 扩建 

27 石林乡公益性公墓 石林乡谢楼自然村 39.30 39.30 新建 

28 祖楼镇公益性公墓 祖楼镇王楼村 18.75 0 保留 

29 孙圩孜乡公益性公墓 孙圩孜乡徐里村 19.57 12.78 扩建 

30 青龙镇公益性公墓 青龙镇青龙集村 19.51 0 保留 

31 马井镇公益性公墓 马井镇马井村 9.87 9.87 新建 

32 马井镇公益性公墓 马井镇黄楼村 16.41 16.41 新建 

合计 1153.41 878.39 -- 

四、附则 

第14条  

本规划由文本、图纸、说明书、导则组成。批准后的规划文本同图册、导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15条  

本规划的编制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规定，按照《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的要求，符合安徽省及萧县的有关

标准规范要求。 

第16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本规划范围内进行各项有关殡葬设施的建设，必须遵守本规划，对违反本规划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予以处罚。 

第17条  

本规划经萧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萧县民政局负责实施。 

第18条  

在实施过程中，需对本规划某些内容进行修改调整的，须经萧县民政局提出，并由萧县人民政府批准。 

第19条  

本规划在实施过程中的解释权属萧县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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